
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工资”等科目；调出固定资产发生的净损失，借记“资本公积”科

目，贷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企业应在“财务状况变动表”（会服 03 表）第 16行项目下，增设（7）“无偿调出固定资产净损失”（17行）项目，反

映企业按规定无偿调出固定资产发生的净损失。该项目应按“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的记录分析填列。

无偿调入的固定资产，按调出单位的帐面原价（扣除原安装成本，下同）加上新的安装成本、包装费、运杂费等，

作为调入固定资产原价。企业调入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按调入固定资产的净收益（即原价减已提折旧，下同）以及

发生的包装费、运杂费等，借记“在建工程”科目，按调入固定资产的净收益，贷记“资本公积”科目，按所发生的支

出，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发生的安装费用，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工资”等科目。工程完工

交付使用，按调出单位的帐面原价加上新安装成本以及包装费、运杂费等，借记“固定资产”科目，按在建工程的实

际成本，贷记“在建工程”科目，按其差额，贷记“累计折旧”科目。

5.关于公益金的会计处理

企业应在“盈余公积”科目下设置“一般盈余公积”和“公益金”两个明细科目。“一般盈余公积”明细科目，核算

企业归还借款的利润以及按规定比例从税后利润中提取形成的一般盈余公积；“公益金”明细科目，核算企业从利

润中提取的用于职工集体福利设施的资金。企业提取的公益金，借记“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科目，贷记“盈

余公积——公益金”科目；企业用公益金购置集体福利设施，按照实际发生的支出，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在

建工程”“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借记“盈余公积——公益金”科目，贷记“盈余公积——一般盈余公积”科目。

6.关于旅游饭店加收服务费的会计处理

旅游饭店按规定加收的服务费，列作企业的营业收入，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营业收入”科目。

相应取消原制度中增设的“转出服务费”科目。

7.关于国家拨入创汇奖励金的会计处理

执行新制度后，对于财政核拨给企业的非贸易外汇创汇奖励金，用于生产发展的部分，转作盈余公积金，借记

“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盈余公积”科目；用于职工福利、奖励部分，转作流动负债管理，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贷记“应付福利费”“应付工资”科目。

8.关于企业自有留成外汇调剂收入的会计处理

执行新制度后，对于企业调剂自有留成外汇额度所得收入，用于生产发展部分，转作盈余公积，借记“银行存

款”等科目，贷记“盈余公积”科目；用于职工福利、奖励部分，转作流动负债，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应付福

利费”“应付工资”科目。

贯彻执行新制度

财政部印发《全民所有制物资企业

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

〔按〕 最近财政部以（93）财会字第 35 号 文，印发《关于商品流通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的通

知》，以下刊登其中全民所有制物资企业和供销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

按照财政部（92）财会字第 69号“关于印发《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的通知”的规定，物资企业将于 1993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新的《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原《物资企业会计制度》将同时废止。现将物资企业新旧制度衔接帐

务处理问题规定如下：

一、调帐原则

企业于 1993年 7 月 1 日前按照《物资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有关的会计帐目，并按原规定的记帐方法进行

日常会计核算，编制有关的会计报表。1993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新发布的《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但对 1993年 7

月 1 日以前的业务事项不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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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帐时，按照新制度的要求，对原有经济事项的调整（如有价证券应计的利息等）应作为 6 月底以前发生的经

济事项补记到 6 月份帐内。企业应按补记后的数字编制有关会计报表和科目余额表，并将科目余额作为 7 月份的

月初数。

企业按照新制度的要求对 7 月份月初余额进行的调整，应作为 7 月份的经济事项（调整月初数）记入 7 月份有

关帐内，7 月份的有关报表应按调整后的数字编制。

原执行《物资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参照本规定和相应行业制度的规定进行调帐处理。

二、帐目调整

1.“固定资产”科目

新会计制度仍使用“固定资产”科目，由于固定资产划分标准不同，原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劳动资料，一部分要

转为低值易耗品，而另一部分原作为低值易耗品核算的劳动资料，要转为固定资产。

在调帐时，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摊销法的企业，将固定资产转为低值易耗品时，按已提折旧，借记“累计折旧”

科目，按固定资产的净值，借记“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科目，按固定资产原价，贷记“固定资产”科目。低值易耗品

采用按使用期限分次摊销的企业，按固定资产已提折旧，借记“累计折旧”科目，贷记“低值易耗品——低值易耗品

摊销”科目；按固定资产原价借记“低值易耗品——在用低值易耗品”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采用五五摊销法

的企业，应将已提折旧，借记“累计折旧”科目，按固定资产原价的 50%，贷记“低值易耗品——低值易耗品摊销”科

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科目；按固定资产原价，借记“低值易耗品——在用低值易耗

品”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

原作为低值易耗品核算的劳动资料需要转为固定资产的，不再结转，仍然作为低值易耗品核算，以后新发生时

再按固定资产的划分标准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2.“待核销基建支出”科目

根据新制度的规定，企业购建固定资产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不再采用核销的办法。新制度没有设置“待核销基

建支出”科目。企业应在调帐时，对原“待核销基建支出”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属于借款利息部分，经批准冲减专用

基金，借记“专用基金”科目，贷记“待核销基建支出”科目；未抵冲利息部分，以及待核销基建支出中的其他支出，应

分别摊销期限，分别转入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借记“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科目，贷记“待核销基建支出”科目。

3.“长期投资”和“有价证券”科目

新老制度对长期投资均设置了“长期投资”科目，但新制度中的“长期投资”科目的核算内容有了变化。原制度

中的“长期投资”科目主要核算除有价证券以外的其他各种企业投资，而将长期债券投资记入“有价证券”科目，新

制度将企业的对外投资按投资期限长短划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分别设置科目进行核算。同时取消“有价证

券”科目。

企业在调帐时，应对“有价证券”和“长期投资”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有价证券”科目中属于不准备在一年内

变现的投资，应转入“长期投资”科目，其余部分转入“短期投资”科目；“长期投资”科目中属于能随时变现，持有时

间不超过一年的投资，应转入“短期投资”科目，其余部分保留在“长期投资”科目中。

在结转债券投资时，债券的应计利息，在转帐前应事先预提计入有关专用基金等科目，预提后再予结转。预提

时，应按照债券票面价值和票面利率以及已持有时间计算出长期债券投资应计的利息，借记“有价证券”科目，贷记

“专用基金”（有关明细科目）等科目；转帐时，将长期债券本息，借记“长期投资”科目，贷记“有价证券”科目。将短期

债券投资本息，借记“短期投资”科目，贷记“有价证券”科目。

新制度规定，长期投资中的股票投资和其他投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在采用权

益法核算的情况下，长期投资帐户所反映的企业投资额，要随着其所占有的接受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增减变动

而变动，即接受投资单位净资产增加（或减少），作为投资收益（或损失），同时长期投资帐户也同样增加（或减少）。

按照新制度规定，长期投资采用权益法记帐的企业，在进行上述调帐前，还应将长期投资帐户按权益法的要求进行

调整，调整增加的数额，借记“长期投资”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调整减少的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4.“物资购入”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物资购入”科目，而设置了“商品采购”科目。在调帐时，企业应将“物资购入”科目余额转入“商

品采购”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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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库存物资”科目

新制度中未设置“库存物资”科目，而设置了“库存商品”科目。在调帐时，企业应将“库存物资”科目余额转入

“库存商品”科目。

6.“加工物资”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加工物资”科目，而设置了“加工商品”科目。在调帐时，企业应将“加工物资”科目的余额转入

“加工商品”科目。

7.“出租物资”科目

新制度中未设置“出租物资”科目，而设置了“出租商品”科目，在调帐时，应将“出租物资”科目余额转入“出租

商品”科目。

8.“材料物品”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材料物资”科目，调帐时，应将“材料物品”科目余额转入“材料物资”科目。

9.“包装物”科目

新老会计制度均设置了“包装物”科目，但明细科目的设置有所改变，调帐时应将“包装物”科目的余额直接转

帐。

10.“低值易耗品”科目

新老制度均设置了“低值易耗品”科目，其核算内容基本一致，调帐时，企业可以将“低值易耗品”科目的余额直

接转帐或沿用旧帐。

11.“调进外汇价差”科目

原制度规定设置“调进外汇价差”科目。“调进外汇价差”科目有余额的企业，增设“外汇价差”科目，调帐时，将

“调进外汇价差”科目的余额转入“外汇价差”科目。

12.“物资串换待补价差”科目

新制度中未设置本科目，企业根据需要可增设此科目，调帐时，可以直接转帐或沿用旧帐。

13.“超储积压物资”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超储积压物资”科目。调帐时，企业应将超储积压物资中的商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和材料部

分，分别转入“库存商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材料物资”科目。委托外单位加工改制的超储积压物资，属于商品

的，应转入“加工商品”科目；属于其他物资，分别在有关科目中设置“委托加工物资”明细科目，调帐时，应转入有关

科目的委托加工物资明细科目，加工完成后，取消“委托加工物资”明细科目，转入有关库存明细科目。

14.“其他待摊费用”科目

新会计制度未设置“其他待摊费用”科目，而设置了“待摊费用”科目，核算内容也有所变化。原制度中“其他待

摊费用”科目核算的各项费用，摊销期限在一年之内的，在“待摊费用”科目核算，摊销期限超过一年的，新制度设置

了“递延资产”科目。“递延资产”科目，核算企业发生的不能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应由以后年度分期摊销的费用，包

括开办费、租入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以及摊销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其他待摊费用。调帐时，企业应作如下会计处理：

（1）对“其他待摊费用”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属于一年内可以摊销的费用，转入“待摊费用”科目；属于一年以

上方予摊销的费用，转入“递延资产”科目。

（2）租入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凡已完工转入固定资产科目，仍在固定资产科目核算，不予结转；凡未完工的，

其实际支出仍保留在“专项工程支出”科目，与其他未完工程支出一并转入“在建工程”科目，待完工后，再按新制度

的要求转入“递延资产”科目。

15.“发出物资”科目

新制度取消了“发出物资”科目，但在执行新制度调帐时，对于“发出物资”科目可保留余额，随收回货款转作销

售。

16.“分期收款发出物资”科目

原制度规定企业采用分期收款销售发出的物资的进货原价在“分期收款发出物资”科目核算。待收到的价款达

到相当于一个计量单位的价款时，再转作销售收入，同时结转销售成本。新制度改为“分期收款发出商品”科目，与

原制度比较区别在于结转销售成本的时间不同。新制度规定，根据合同规定应收分期收款时作为销售实现，结转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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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成本。所以，企业应对“分期收款发出物资”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凡已到合同约定的收取货款期的，应转作销售：

已收到货款的部分，自“已收分期收款销货款”科目转入“物资销售”科目，借记“已收分期收款销货款”科目，贷记

“物资销售”科目；未收到货款部分，借记“应收货款”科目，贷记“物资销售”科目。同时，按物资全部销售成本与全部

销售收入的比率，计算应结转的销售成本，借记“物资销售”科目，贷记“分期收款发出物资”科目。凡未到合同约定

的收取货款期的，其发出商品的进货原价，转入“分期收款发出商品”科目。

17.“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和“专项存款”科目

新制度中“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与原制度相同，“银行存款”科目增加了核

算内容。调帐时，应将“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科目的余额直接转帐或沿用旧帐。

新制度取消了“专项存款”科目，调帐时，应将“专项存款”科目的余额转入“银行存款”科目。

18.“委托银行收款”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委托银行收款”科目，在调帐时，企业应将本科目的余额转入“应收帐款”科目。

19.“应收货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收帐款”和“预收帐款”科目，如果企业预收帐款较多，单独设置“预收帐款”科目的，应将预收

帐款自“应收货款”科目转入“预收帐款”科目，然后再将“应收货款”科目的余额转入“应收帐款”科目。不设置“预收

帐款”科目的企业，将“应收货款”科目的余额全部转入“应收帐款”科目。

20.“应收票据”科目

新制度中应收票据的核算内容与原制度基本相同，企业在调帐时可直接将“应收票据”科目的余额转帐或沿用

旧帐。

21
.
“待决帐款”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本科目，在调帐时，企业应将本科目的余额转入“应收帐款”或“其他应收款”科目。

22.“应弥补亏损”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应弥补亏损”科目，在调帐时，应区别情况处理：

应由预算弥补的亏损反映了企业与国家预算的结算关系，企业在未收到此项补亏资金前，作为一笔债权，仍然

保留在“应弥补亏损”科目内，待有关方面弥补后，逐步转平。

应由以后年度利润弥补的亏损属于所有者权益的减项，调帐时应将其余额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

目，借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贷记“应弥补亏损”科目。

23“应补定额补贴”科目

新制度中未设置类似的科目，如果企业经营政策性亏损商品，而应由财政拨补的定额补贴收入，应增设“应收

补贴款”科目核算，在调帐时，企业应将“应收定额补贴”科目余额转入“应收补贴款”科目。

企业应在“资产负债表”（会商 01 表）第 7行项目下，增设“应收补贴款”（7—1行）项目。在“财务状况变动表”

（会商 03 表）第 45行项目下，增设“6.应收补贴款”（45—1行）项目。其他项目的顺序号顺延。

有补贴收入的企业，应同时增设“补贴收入”科目，并在损益表（会商 02表）第 20行项目下，增设“补贴收入”

（20—1 行）项目。

24.“其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与旧制度比较核算内容有所扩大。调帐时，应将“其他应收款”科目的余额直

接转帐或沿用旧帐。

25.“待处理财产损失”“待处理财产溢余”科目

新制度将“待处理财产损失”科目和“待处理财产溢余”科目合并为“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企业已列入待处理

的固定资产损失和盘盈，在执行新制度前应按老办法处理完毕，不存在调帐问题。已列入待处理的流动资产损失和

盘盈，尚未处理完毕部分，应分别自“待处理财产损失”科目和“待处理财产溢余”科目转入“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26.“专项材料”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专项材料”科目。调帐时，应将“专项材料”科目的余额转入“在建工程——工程物资”科目，借记

“在建工程——工程物资”科目，贷记“专项材料”科目。

27.“专项工程支出”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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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中未设置“专项工程支出”科目，而设置了“在建工程”科目，调帐时，应按本规定首先对“专项工程支出”

科目进行相应调整后，再将其余额转入“在建工程”科目。

28.“专项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专项应收款”科目，调帐时，应将“专项应收款”科目分别转入“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科目。

企业如将投资借款的应计利息计入“专项应收款”科目的，在进行上述调帐前应先将这部分利息按规定冲减“专用

基金”或转入“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科目。

29.“进货费用”“仓储费用”“管理费用”“利息支出”科目

新制度按照新的标准对企业发生的商品流通费进行了重新划分，设置了“经营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科

目，核算内容也有所调整。6月末，经转“物资销售”科目后，上述科目应无余额，7 月 1 日起，按照新制度执行。

30.“其他业务支出”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相同的科目，调帐时，应将“其他业务支出”科目余额直接转帐或沿用旧帐。

31.“利润分配”科目

新制度将原“利润分配”科目分解为“利润分配”和“投资收益”两个科目。在调帐时，对已记入有关专用基金科

目的债券利息收入及已记入“利润分配”科目的其他单位转来利润，不予调整。执行新制度后，再改按新制度的规

定，将投资收益记入“投资收益”科目。

32.“固定基金”“流动基金”“其他单位投入资金”和“专用基金——更新改造基金”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固定基金”“流动基金”“其他单位投入资金”和“专用基金——更新改造基金”科目，而设置了

“实收资本”科目进行核算。

在调帐时，应首先将“专项工程支出”科目中的待转已完工程支出中的实际成本与“固定基金”相对冲，借记“固

定基金”科目，贷记“专项工程支出”科目；将“专项工程支出”科目中的待转已完工程记录的应付利息、固定资产投

资方向调节税、耕地占用税等不构成固定资产价值的其他支出，报经批准后，冲减专用基金，借记“专用基金”科目，

贷记“专项工程支出”科目，不足部分，借记“递延资产”科目，贷记“专项工程支出”科目。

经过上述规定及第 47条规定处理后，再将“固定基金”“流动基金”“其他单位投入资金”和“专用基金——更新

改造基金”科目的余额转入“实收资本”科目，借记“固定基金”“流动基金”“其他单位投入资金”“专用基金——更新

改造基金”科目，贷记“实收资本”科目。

33.“折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折旧”科目，但核算内容与原“折旧”科目基本相同，在调帐时，将“折旧”科目的余额转入

“累计折旧”科目。

34.“流动资金借款”“基建借款”“投资借款”“专项借款”科目

原制度按借款的用途分设了“流动资金借款”“基建借款”“投资借款”“专项借款”四个科目。新制度将企业的借

款按偿还期长短分设“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两个科目核算。在调帐时，企业应对“流动资金借款”“基建借款”“投

资借款”“专项借款”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属于一年以内需要偿还的借款，转入“短期借款”科目，借记“流动资金借

款”“基建借款”“投资借款”“专项借款”科目，贷记“短期借款”科目；属于超过一年以上需要偿还的借款转入“长期

借款”科目，借记“基建借款”“投资借款”“专项借款”等科目，贷记“长期借款”科目。

企业在作上述调帐时，应对“基建借款”“投资借款”“专项借款”科目的应计未计利息及外币折合差额进行分

析，分别处理：

（1）凡借款购建固定资产的项目未完工的，应计入有关工程成本。

（2）凡借款购建固定资产的项目已完工的以及其他长期借款项目，属于 1993年 6 月 30 日以前借入的贷款，已

经发生的利息和外币折合差额，经批准冲减企业专用基金结余，借记“专用基金”科目，贷记“基建借款”“投资借款”

“专用借款”或“专项工程支出”“专项应收款”（投资借款的利息支出）科目；属于未抵冲的利息和外币折合差额，计

入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借记“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科目，贷记“基建借款”“投资借款”“专项借款”科目。尚未冲

减的以及以后新发生的利息和汇兑损益，有承受能力的企业，按照新制度规定计入“财务费用”，没有承受能力的企

业，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先记入“递延资产”科目，分期转入“财务费用”科目。

（3）属于 1993 年 7 月 1 日以后借入的借款利息和外币折合差额，按照新制度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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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应付债券”科目

新制度将原“应付债券”科目分解为“应付短期债券”和“应付债券”科目。在调帐时，企业应将“应付债券”科目

的余额进行分析，属于一年内需要偿还的债券本息，转入增设的“应付短期债券”科目；属于一年后才需偿还的债券

本息，仍然保留在“应付债券”科目内。

将应付债券上的应计未计利息，比照第 34 条有关规定处理。

36.“物资进销差价”科目

新制度中设置了“商品进销差价”科目，与原制度中的“物资进销差价”科目核算的内容一致，调帐时，应将“物

资进销差价”科目余额转入“商品进销差价”科目。

37.“预提费用”科目

新老制度均设置了“预提费用””科目。在调帐时，应将“预提费用”科目的余额直接转帐或沿用旧帐。

38.“物资串换预提价差”科目

新制度中未设置“物资串换预提价差”科目，根据核算需要，企业可增设此科目，调帐时，可以直接转帐或沿用

旧帐。

39.“应付票据”科目

新老制度中“应付票据”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调帐时，将“应付票据”科目的余额直接转帐或沿用旧帐。

40.“应付货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帐款”和“预付帐款”两个科目。在调帐时，设置“预付帐款”科目的企业，应将预付帐款自

“应付货款”科目转入“预付帐款”科目，然后再将“应付货款”科目的余额转入“应付帐款”科目。不设置“预付帐款”

科目的企业，应将“应付货款”科目的余额转入“应付帐款”科目。

41
.
“应付工资”科目

新制度也设置了“应付工资”科目，但在核算内容上有所变化。在调帐时，应将“应付工资”科目的余额直接转帐

或沿用旧帐。

42.“其他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付款”科目，但核算内容有所变化。在调帐时，应将“其他应付款”科目的余额直接转帐或

沿用旧帐。

43.“应交税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交税金”科目，但核算内容有所变化。在调帐时，应将“应交税金”科目的余额直接转帐或沿用

旧帐。

44.“应交利润”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利润”科目，并且核算内容较原制度有所变化。调帐时，应将“应交利润”科目的余额转入

“应付利润”科目。

45.“应交价差收入”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应交价差收入”科目，调帐时，企业可在“其他应交款”科目设置明细科目反映。

46.“其他应交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交款”科目，但在核算内容上有所变化。调帐时，应将“其他应交款”科目的余额直接转帐

或沿用旧帐。

47.“专用基金”科目

新制度不再设置“专用基金”科目，除了上述有关规定上涉及的内容外，企业应将“专用基金”科目中的“生产发

展基金”“科技发展基金”“后备基金”“承包风险基金”明细科目的余额转入“盈余公积”科目；将“大修理基金”“职工

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明细科目的余额分别转入“预提费用”“应付福利费”和“应付工资”科目。结转前，“生产

发展基金”“科技发展基金”“后备基金”“承包风险基金”明细科目中
，
如果有的明细科目有借方余额，应与其他明细

科目的贷方余额相对冲，如抵冲后仍有借方余额或均为借方余额，应将其借方余额与“固定基金”“流动基金”科目

的贷方余额相对冲。“大修理基金”明细科目如果有借方余额，应转入“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科目；“职工福利基

金”明细科目如果有借方余额，经批准后，先用其他专用基金抵补，抵补的顺序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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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工资基金”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工资基金”科目。“工资基金”科目如有余额，应转入“应付工资”科目。

49.“专用拨款”科目

原制度中的专用拨款科目主要核算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挖潜革新改造拨款；二是科技三项费用拨款。对于第

一项内容，一般用于企业购建固定资产或追加固定资产价值，在调帐时，应将其余额转入“实收资本”科目。对于第

二类拨款，其资金属性在尚未使用前难以界定，企业可以增设“专项应付款”科目核算，待拨款项目完成后，属于核

销部分，报经批准后，冲销“专项应付款”科目；其余部分转入“资本公积”科目。

企业以后发生的各种专项拨款，也应增设“专项应付款”科目核算，待拨款项目完成以后，属于核销部分，报经

批准后，冲销“专项应付款”科目；其余部分转入“资本公积”科目。期末，“专项应付款”科目的余额，在“资产负债表”

（会商 01 表）第 75行“其他长期负债”项目反映。“专项应付款”科目的来源和运用，均应包括在“财务状况变动表”

的“增加长期负债”和“偿还长期负债”项目内。

50.“专项应交款”和“专项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专项应交款”和“专项应付款”科目。调帐时，应将“专项应交款”科目的余额转入“其他应交款”

科目；将“专项应付款”科目的余额（扣除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应付款以及其他长期应付款以外）进行分析，如有留成

外汇调剂转让所得的人民币收益先转入有关专用基金，其余部分分别转入“应付帐款”和“其他应付款”科目。

51.“物资销售”科目

新制度将“物资销售”科目分解为“商品销售收入”“商品销售成本”“经营费用”“商品销售税金及 附加”“管理费

用”“财务费用”等科目。在调帐时，对已记入“物资销售”科目并已结转“利润”的有关收支均不调整，执行新制度后，

再改按新制度规定设置科目进行核算。

52.“其他业务收入”科目

新制度中设置了相同的科目，调帐时，企业可以直接转帐或沿用旧帐。

53.“利润”科目

新制度将“利润”科目分解为“本年利润”“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科目。企业在调帐时，对已记入“利润”科

目的经济业务一律不调整，执行新制度后，再按新制度要求，设置“本年利润”“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科目进行

核算。

54.“坏帐准备”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坏帐准备”科目，但原会计制度没有设置这个科目。企业应于年度终了，按照应收帐款余额的一

定比例提取坏帐准备，提取的坏帐准备在“坏帐准备”科目核算。由于新制度是于 1993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因此，6

月底可不提取坏帐准备，待年度终了时再据以提取。调帐时，已经超过三年的应收帐款，应在“应收帐款”科目单独

核算，其中，确实不能收回的报经批准后分期处理。

55.“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清理”科目。企业应对已转入清理的固定资产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凡属已转入清理并已自“固定资产”科目转销，在备查簿中进行登记的固定资产，不再转入“固定资产清理”科

目。如以后再发生变价收入或清理费用时，再记入“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变价收入大于清理费用的部分转入营业外

收入；变价收入小于清理费用的部分，列作营业外支出。

企业进行调整帐目后，应按调整后的科目余额编制科目余额表，各科目借方余额合计应与贷方余额合计相等，

如不一致，应寻找原因，将错误调整过来，直至试算平衡。

三、会计报表

企业 1993 年 7 月份的“资产负债表”的“年初数”栏内的各项目数字，应根据上年末“资金平衡表”“期末数”栏

内所列数字按照新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调整后填列。调整方法可以参照上述调帐有关规定处理。

1993年 7至 12月份的“损益表”，按下列格式编报（格式附后），1994 年起，按照《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的“损益表”格式填报，在填列 1993年 7 至 12 月份的“损益表”时，“1—6 月”栏按照原《物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

填报口径填列在有关项目内；“本月数”栏按照新的会计制度规定的填报口径填列 7 至 12 月各月份的有关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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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表 四、其他有关问题的补充

1
.
关于奖金逐步计入费用的会计处理

按照规定，奖金已经列入费用的企业，分配计入费

用的奖金，借记有关费用科目，贷记“应付工资”科目；

奖金暂未列入费用的企业，按规定从利润中提取的部

分，在“利润分配”科目下设置“转作奖金的利润”明细

科目，企业提取奖金，借记“利润分配——转作奖金的

利润”科目，贷记“应付工资”科目。

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企业，按规

定提取的新增效益工资，计入管理费用，借记“管理费

用”科目，贷记“应付工资”科目。

企业应在“财务状况变动表”（会商 03 表）第 27行

项目下，增设“（5）转作奖金的利润（28 行）”项目，该项

目应根据“利润分配”科目下所属的“转作奖金的利润”

明细科目的借方本年发生额填列；在“利润分配表”（会

商 02 表附表 1）第 11 行项目下，增设“转作奖金的利

润”（11—1 行）项目，反映企业提取转作奖金的利润。

2.关于上交承包利润的会计处理

按照国务院关于“八五”期间继续完善承包经营责

任制的精神，仍然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按规定

应交的承包利润，在“利润分配——应付利润”科目核

算。期末，企业计算出应交的承包利润，借记“利润分配

—— 应付利润”科目，贷记“应付利润”科目，收到返还

的超承包利润，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利润分

配——应付利润”（超承包所得中扣除应付给经营者的奖励部分）、“应付工资”（超承包所得中应付经营者的奖励部

分）科目。

3.关于税前还贷的会计处理

企业按照规定用税前利润归还的各种借款，在“利润分配”科目下设置“归还借款的利润”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企业按规定用税前利润归还的各种借款，借记“利润分配——归还借款的利润”科目，贷记“盈余公积——一般盈余

公积”科目。

按照规定，粮食企业的治理“三废”净利润仍按原规定执行，企业应在“利润分配”科目下设置“单项留用的利

润”明细科目进行核算。企业按规定计算出留用的治理“三废”净利润，借记“利润分配——单项留用的利润”科目，

贷记“盈余公积——一般盈余公积”科目。

企业应“财务状况变动表”（会商 03 表）第 28行项目下，增设“（6）归还借款的利润（29行）、（7）单项留用的利润

（30 行）”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应根据“利润分配”科目所属的“归还借款的利润”“单项留用的利润”明细科目的借

方本年发生额填列；在“利润分配表”（会商 02 表附表 1）第 1 行项目下设置“归还借款的利润”（1—1 行）和“单项留

用的利润”（1—2行）项目，反映企业归还借款的利润和单项留用利润的数额。

4.关于无偿调拨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

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并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无偿调出固定资产，调出固定资产的净值以及清理固定资产所发生的

费用，仍然通过“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核算，清理所发生的净损失冲减资本公积。企业按规定无偿调出的固定资产，

应按调出固定资产的净值，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按已提折旧，借记“累计折旧”科目，按固定资产原价，贷记

“固定资产”科目；发生的清理费用，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工资”等科目；调出固定资产

发生的净损失，借记“资本公积”科目，贷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企业应在“财务状况变动表”（会商 03 表）第 17行项目下，增设“无偿调出固定资产净损失”（18行）项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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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按规定无偿调出固定资产发生的净损失。该项目应按“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的记录分析填列。

无偿调入的固定资产，按调出单位的帐面原价（扣除原安装成本，下同）加上新的安装成本、包装费、运杂费等

作为调入固定资产的原价。企业调入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按调入固定资产的净收益（即原价减已提折旧，下同）以

及发生的包装费、运杂费等，借记“在建工程”科目，按调入固定资产的净收益，贷记“资本公积”科目，按所发生的支

出，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发生的安装费用，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工资”等科目。工程完工

交付使用，按调出单位的帐面原价加上新安装成本以及包装费、运杂费等，借记“固定资产”科目，按在建工程的实

际成本，贷记“在建工程”科目，按其差额，贷记“累计折旧”科目。

5.关于公益金的会计处理

企业应在“盈余公积”科目下设置“一般盈余公积”和“公益金”两个明细科目。“一般盈余公积”明细科目，核算

企业归还借款的利润、单项留利以及按规定比例从税后利润中提取形成的一般盈余公积；“公益金”明细科目，核算

企业从利润中提取的用于职工集体福利设施的资金。企业提取的公益金，借记“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科目，

贷记“盈余公积——公益金”科目；企业用公益金购置集体福利设施，按照实际发生的支出，借记“固定资产”科目，

贷记“在建工程”“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借记“盈余公积—— 公益金”科目，贷记“盈余公积——一般盈余公积”科

目。

贯彻执行新制度

财政部印发《全民所有制供销企业

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

按照财政部（92）财会字第 69号“关于印发《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的通知”的规定，供销企业将于 1993 年 7

月 1日起执行《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原《国营供销企业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将同时废止。现将

全民所有制供销企业新旧制度衔接财务处理问题规定如下：

一、调帐原则

企业于 1993年 7 月 1 日前按照《国营供销企业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的规定设置有关的会计帐

目，并按原规定的记帐方法进行日常会计核算，编制有关的会计报表。1993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新发布的《商品流通

企业会计制度》，但对 1993 年 7 月 1 日以前的业务事项不再调整。

调帐时，按照新制度的要求，对原有经济事项的调整（如有价证券应计利息等）应作为 6 月底以前发生的经济

事项补记到 6 月份帐内。企业应按补记后的数字编制有关会计报表和科目余额表，并将科目余额作为 7 月份的月

初数。

企业按照新制度的要求对 7 月份月初余额进行的调整，应作为 7 月份的经济事项（调整月初数）记入 7 月份有

关帐内，7月份的有关报表应按调整后的数字编制。

二、帐目调整

1.“固定资产”科目

新会计制度仍然使用“固定资产”科目，由于固定资产标准的改变，原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劳动资料，一部分要

转为低值易耗品，而另一部分原作为低值易耗品核算的劳动资料，要转为固定资产。

在调帐时，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摊销法的企业，将固定资产转为低值易耗品时，按已提折旧，借记“累计折旧”

科目，按固定资产的净值，借记“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科目，按固定资产原价，贷记“固定资产”科目。低值易耗品

采用按使用期限分次摊销的企业，按固定资产已提折旧，借记“累计折旧”科目，贷记“低值易耗品——低值易耗品

摊销”科目；按固定资产原价借记“低值易耗品——在用低值易耗品”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低值易耗品采用

五五摊销法的企业，应将已提折旧，借记“累计折旧”科目，按固定资产原价的 50%，贷记“低值易耗品——低值易耗

品摊销”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科目；按固定资产原价，借记“低值易耗品——在用

低值易耗品”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

原作为低值易耗品核算的劳动资料需要转为固定资产的，不再结转，仍然作为低值易耗品核算，以后新发生时

再按固定资产的划分标准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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